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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第二十二第二十二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    

暨召开暨召开暨召开暨召开 2002002002008888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于 2009 年 3 月 20 日以 E-mail、传真件的形式发出通知，2009 年 4 月 2 日上午

8∶30 在浙江省诸暨市望云路 88 号公司总部以现场投票的形式举行。会议由董事长

舒英钢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1 人，公司监事会成员、经营班子

列席了会议。关联董事寿志毅先生回避了此次关联交易表决，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主营业

务经营计划》。 

二、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年度社

会责任报告书》。 

三、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

评估报告》。 

四、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年度报

告及报告摘要》。 

五、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 

六、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经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公司 2008 年度实现合并净利润

9,594,826.55 元，按母公司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公积金 515,976.16 元，当年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 9,078,850.39 元，加上年初转入的未分配利润 135,813,072.52 元，

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144,891,922.9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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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经济尚未出现明显复苏迹象，为应对可能面临的风险及钢材价格的反

弹，提议将 08 年度剩余利润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意见：一致同意。 

七、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浙江天健东

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预案》。 

独立董事意见：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担任公司历年各专项审计

和财务报表审计机构过程中，能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

地完成各项审计任务。我们对于公司继续聘请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

任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无异议。 

八、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浙江展诚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预案》。 

（一）互保情况概述： 

1、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浙江展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展诚公司”）提供 10000 万元额度的银行贷款提供等额连带责任互保，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二年。协议尚未签订。 

该担保事项经公司三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须提交股东大会审核。 

（二）被担保人情况： 

1、浙江展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点：浙江省诸暨市暨阳路 90 号；法定

代表人：王苗夫；信用等级：AAA 级；经营范围：通用工业与民用建筑，装饰装潢、

市政工程，地基基础施工，建筑设备安装，钢结构安装，建筑工程设计、监理、勘察，

建筑材料的销售，建筑机械制造，建筑幕墙设计、制造、施工，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

作业务。 

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展诚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321,038,267.95

元，负债总额为 812,528,072.16 元，净资产为 508,510,195.79 元，资产负债率为

61.51％。展诚公司 2006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877,782,922.72 元，净利润

93,385,845.40 元。  

2、公司与展诚公司无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08 年修订的《股票上市规则》中所列

的关联关系。 

（三）董事会意见： 

为解决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及正在履行中的合同增长增幅较大引起的资金紧缺问

题,公司与展诚公司友好协商,同意互为对方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等额互保额度。公司

董事会对展诚公司的资信情况进行了调查,认为展诚公司的资信及盈利状况较好,公

司与展诚公司进行互保不会损害本公司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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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24,725.852 万元,无逾期担保事项。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展诚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财务报表。 

九、在关联方董事寿志毅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会议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09 年公司除尘器等产品运输业务框架协议》，详见同时刊

登的关联交易公告临 2009—006。 

十、在关联方董事寿志毅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会议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产品加工框架协议》，详见同时刊登的关联交易公告临 2009

—007。 

十一、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成员候选人的预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至 2009 年 4 月任期届满，现推选出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候

选人。 

1、舒英钢先生：1958 年 12 月出生，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1976 年 4 月参加工作。曾任诸暨机床厂厂长助理、副厂长，浙江电除尘器总厂厂长

兼党委书记，菲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党委书记等职。现任菲达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菲达集团”）党委书记，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何国良先生：1949 年 8 月出生，本科，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1968

年 9 月参加工作。曾任浙江电除尘器总厂技术科科长、生产科科长，菲达集团生产计

划处处长，菲达环保制造部部长、工程成套部部长等职、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现任

菲达集团党委委员、菲达环保董事兼总经理。 

3、寿志毅先生：1959 年 11 月出生，大专，工程师，中共党员，1977 年 7 月参

加工作。曾任浙江菲达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工艺处处长、分厂厂长、物资供应处处长，

菲达环保副总经理，菲达集团诸暨兴达电气有限公司经理等职。现任菲达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4、朱建波先生：1963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高级工程师。1981 年参加

工作，曾任菲达集团设计处处长、电除尘器事业部副部长等职务。现任菲达环保副总

经理。 

5、陈建国先生：1954 年 9 月出生，本科，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浙江省“151”

人才工程第一层次培养人员，1978 年 10 月参加工作。曾任菲达集团电除尘器研究所

所长、布袋除尘器研究所所长、技术发展部部长、副总工程师，菲达环保总经理助理

等职，现任菲达环保董事、投资发展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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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明良先生： 1969 年 7 月出生，本科，中共党员，工程师职称。1991 年参

加工作，2000 年参与公司上市工作，02 年 6 月至 03 年 4 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董

秘助理，03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7、齐世放先生：1968 年 6 月出生，本科，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1992 年 7

月参加工作，曾任中国国际钢铁投资公司投资管理部副经理、理财部经理、投资部经

理、资产管理部经理。现任中钢资产企业三部经理。 

8、许永斌先生：1962 年 12 月出生，博士，中共党员，会计学教授。1984 年 8

月参加工作，曾任杭州商学院财会学院助教、讲师、副主任、副教授、教授院长。现

任浙江工商大学财会学院院长、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博士生导师。 

9、高翔先生：1968 年 10 月出生，博士，中共党员，博士生导师。1995 年 9 月

参加工作，曾任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讲师、副教授、副所长；现任浙江大学能源

工程学系副主任，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10、蒋风云先生：1971 年 12 月出生，博士后，中共党员。2001 年 7 月参加工作，

历任中国太平洋（风险）集团副处长、贵州省黔南州政府州长助理、中国太平洋（保

险）集团处长、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部门副总经理。现任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

管理部总经理。 

11、毛卫东先生：1968 年 2 月出生，硕士，律师。1987 年 8 月参加工作，先后

在白米湾中学、学勉中学任教，担任诸暨市地理教研大组长。1999 年考取律师资格，

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现任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其中，许永斌、高翔、蒋风云、毛卫东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上述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任职资格符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及独立董事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

第 57、58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

情况。 

上述四～十一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08 年

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2009 年 4 月 28 日上午 9 时 

2、召开地点：公司总部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出席对象： 

（1）凡 2009 年 4 月 21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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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而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2、公司 2008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 2008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公司 2008 年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5、关于聘任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6、关于为浙江展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7、2009 年公司除尘器等产品运输业务框架协议； 

8、产品加工框架协议； 

9、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成员候选人的议案: 

（1）舒英钢 

（2）何国良 

（3）寿志毅 

（4）朱建波 

（5）陈建国 

（6）周明良 

（7）齐世放 

（8）许永斌 

（9）高  翔 

（10）蒋风云 

（11）毛卫东 

10、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成员候选人的议案: 

（1）顾大伟 

（2）杨敏华 

（三）会议登记方法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股票账户卡登记；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

权委托书及股票账户卡登记。 

2、法人股东凭身份证、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

登记。 

3、请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于2009年 4月 20-24 日 8∶00至 11∶30、12∶30至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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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期间到董事会秘书处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外地股东可以传真与信函方式

登记（以抵达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时间为准）。 

（四）其他事项： 

1、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及住宿费自理。 

2、公司地址：浙江省诸暨市望云路 88 号   邮政编码：311800                   

 联系人：周明良 联系电话：0575-87385602 传真：0575-87214695 

（五）授权委托书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2002002008888 年年度大会授权委托书年年度大会授权委托书年年度大会授权委托书年年度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依照下列指示对股东大会所列议案进行投票，

如无指示，则由代理人酌情决定投票。 

1、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同意          □反对          □弃权 

2、公司 2008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3、公司 2008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4、公司 2008 年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5、关于聘任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6、关于为浙江展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7、2009 年公司除尘器等产品运输业务框架协议 

□同意          □反对          □弃权 

8、产品加工框架协议 

□同意          □反对          □弃权 

9、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成员候选人的议案 

（1）舒英钢 

□同意          □反对          □弃权 

（2）何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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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反对          □弃权 

（3）寿志毅 

□同意          □反对          □弃权 

（4）朱建波 

□同意          □反对          □弃权 

（5）陈建国 

□同意          □反对          □弃权 

（6）周明良 

□同意          □反对          □弃权 

（7）齐世放 

□同意          □反对          □弃权 

（8）许永斌 

□同意          □反对          □弃权 

（9）高  翔 

□同意          □反对          □弃权 

（10）蒋风云 

□同意          □反对          □弃权 

（11）毛卫东 

□同意          □反对          □弃权 

10、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成员候选人的议案 

（1）顾大伟 

□同意          □反对          □弃权 

（2）杨敏华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    托   人：                      受    托    人：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股数： 

委  托  日  期：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剪报均有效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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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年 4月 2日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毛卫东、许永斌、高翔、

蒋风云四人为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

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

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

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

独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已发行股份 1%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

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

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的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2008]22 号）的规定。 

包括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

量不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备案工作

的通知》（上证上字[2008]120 号）第一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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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4 月 2 日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毛卫东、许永斌、高翔、蒋风云，作为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浙江菲

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

发行股份 1%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

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本人不在与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

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

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2008]22 号）的规定； 

十、本人没有从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

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

人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

超过五家，本人在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

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

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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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毛卫东、许永斌、高翔、蒋风云 

                                                 2009 年 4 月 2 日 


